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港口工程试运行管理的通知

交办水函〔2016〕48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各直属海事局：

港口工程试运行是对工程建设质量、工艺设备、安全设施等进行的实际检验和考核，是

工程建成正式投入使用前的重要环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决策部署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安全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
年）〉的通知》（交水发﹝2016﹞75 号）工作安排，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规范港

口工程试运行行为，保障港口试运行安全生产，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贯彻执行试运行经营条件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港口工程试运行管理，我部近期修订并发布了《港口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4 号）、《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3 号），

取消了原来的试运行备案管理，明确了试运行经营条件和取得试运行期港口经营许可证的要

求。各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项目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两个规章精神，严格执

行有关试运行经营时间和试运行条件的规定。港口工程需要试运行经营的，应当具备《港口

经营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按照第十二条要求取得试运行期港口经营许可证。试

运行经营期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确需延期的，试运行经营期累计不得超过 1 年。

二、开展超试运行期经营项目的整治

（一）开展超试运行期经营项目的排查。

各省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对本省范围内已经开展试运行经营但超过试运

行经营期的港口工程，部署开展全面排查工作。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具体承担本辖

区内港口工程试运行经营情况的排查工作，摸清截止到 2016 年 4 月底处于超试运行期经营

的港口工程项目底数，并将排查结果填表后报省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省级交

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汇总本省范围内项目排查结果，并于 2016 年 7 月 31 日前

报部水运局（表格见附件）。

（二）做好超试运行期经营项目的整治。

对于超过试运行经营期的建设项目，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下发整改通知书，

责令停止试运行，海事管理机构不得准许船舶靠泊。项目单位逾期不停止试运行的，视为违

规经营，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打非治违”的要求，纳入统一治理范围。港口所在地港

口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联合海事、

安监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整改要求停止港口工程试运行经营，落实整改

主体责任，抓紧开展竣工验收前的各专项验收工作，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尽快申请竣

工验收，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做好服务

工作，主动指导、帮助项目单位开展竣工验收前的各项工作，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

时组织竣工验收。

三、加强试运行期经营项目的管理

（一）对于已取得试运行期经营许可证并处于试运行期内的建设项目，项目单位应当抓

紧开展试运行工作，对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做好竣工验收前的其他各

项工作。经过试运行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在试运行有效期内抓紧申请竣工验收。试运

行中达不到设计要求的，应当立即停止试运行并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再次申请试运行的，试

运行时间应当累计计算，任何单位不得以试运行不合格为由重新起算试运行时间。



（二）对于新投入试运行经营的建设项目，项目单位应当认真执行《港口工程竣工验收

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4 号）和《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43 号）的有关规定，制定试运行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通过专家审查，按工作计划周密组

织开展试运行工作，试运行合格后抓紧申请竣工验收。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做

好试运行期间的监督管理工作，确保试运行工作规范有序，严禁任何违规发放试运行期港口

经营许可证的行为。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任务，严格执行部有关规章和本通知精神，坚持依

法依规行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港口工程试运行管理工作，妥善有序地消化存量的同时，

坚决杜绝新的超试运行期经营等违反规定的项目出现。

（二）形成整治合力。各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等要加强沟

通，密切配合，建立联动机制，形成整治合力。同时要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三）加强监督指导。各省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本省范围港口工

程试运行经营的管理，指导和督促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做好超试运行期

经营的整治工作，要开展专项检查，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省级交通运输（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应于 2016 年 11 月底前将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报送部水运局。部将加强对港口工程试运

行管理的监督指导，对整治工作进行抽查，如发现不按规定执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将责令

改正，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并以适当形式进行通报。

部水运局联系人：闫军；电话：010-65292620；电子邮箱：sys621@mot.gov.cn。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6 年 5 月 18 日



附件

超过试运行期项目汇总表

填表单位（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项目单

位名称
工程名称

泊位等级及

个数

码头装卸主

要货种

投资

（亿元）

试运行

起止时间

预计完成竣工

验收时间

超试运行

期原因


